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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關於建築法 77 條第 2 項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（局）主管建築機

關對於建築物得隨時派員檢查其有關公共安全與公共衛生之構

造與設備。」，為配合行政程序法之施行及有效執行建築物公

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業務，本會研商建議增修為「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（局）主管建築機關對於建築物得隨時派員或會同各

有關機構、團體或委託專業機構、團體檢查其有關公共安全與

公共衛生之構造與設備。」以符現況需要，詳如說明，爰建請  
貴署儘速研議增修，惠請  見復。 

說明： 
一、為加強全國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、通報及取締，貴 署於民國

86 年 4 月 7 日內政部臺（86）內營字第八六七二五四七號函

特訂定「加強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及取締執行要點」，並於

民國 86 年 7 月 7 日、民國 87 年 11 月 9 日、民國 88 年 6 月

29 日、民國 91 年 6 月 14 日至民國 100 年 10 月 7 日陸續修正

多次，已臻完備。 
二、前揭要點第二條第一項明令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建築機

關應集中人力，優先執行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業

務，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配合提供應檢查申報營業場所資

料，全面清查未申報營業場所並依建築法第七十七條第二項

規定實施檢查。」，然而該要點自民國 86 年 4 月 7 日發佈以

來，卻仍然持續發生慘痛的建築物公安事故；例如於民國 9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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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2 月 26 日金沙百貨大火造成 4 人死亡、民國 100 年 3 月 6
日哈克飲料店（ALA PUB）大火又造成 9 人死亡。 

三、惟究其發生重大建築物公安事故的原因，並不能完全歸責於

各縣、市政府建管人員，苛責建管人員怠忽職守，而應體察

實情瞭解建管人員的工作負擔是否過重？以臺北市為例，臺

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申報案件與日俱增，經統計 97、98 年，

平均每年約達 7,600 件左右，換言之，即每位市府建管人員除

了負責管理數百個案件外，還負有到場督導及追蹤查察等工

作的執行，顯然各縣、市政府建管單位普遍存有人力不足等

問題。建請貴 署針對症狀施以針砭，重視建築物公共安全潛

在的問題，才能有效防杜建築物公共安全意外釀災事件。 
四、近來，臺北市政府及臺中市政府在建築管理業務上嘗試更積

極創新的措施，配合行政程序法之施行，陸續將部份建築管

理業務，委託給民間專業團體辦理，運用民間豐沛的專業技

術資源與市府建管團隊共同攜手合作，使行政與技術有效分

工，提昇效能，未來市府的建管人員更應定位為最高層級的

品管（三級品管），有效為所轄建築物公共安全的品質進行

把關及相關政策的執行管控，樹立行政與專業分工的典範。 
五、綜上，經本會研商結果認為實有增修建築法 77 條第 2 項之必

要性，將現行建築法 77 條第 2 項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（局）

主管建築機關對於建築物得隨時派員檢查其有關公共安全與

公共衛生之構造與設備。」，配合行政程序法之施行，建議

增修為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（局）主管建築機關對於建築物

得隨時派員或會同各有關機構、團體或委託專業機構、團體

檢查其有關公共安全與公共衛生之構造與設備。」，將「委

託相關機構、團體檢查」提昇至法律位階，俾各縣、市政府

將建築管理業務委託給民間專業團體辦理之授權依據，有效

發揮對建築物公共安全維護之責。爰建請貴 署儘速研議增

修，至感德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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